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龙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

小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3,163,329.56 7,434,449.73 2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11,535.36 -591,902.33 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211,535.36 -692,274.89 6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99,162.83 459,865.86 204.2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4 -0.0011 63.6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4 -0.0011 6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8.67% 6.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86,197,389.31 91,742,769.99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693,695.62 10,905,230.98 -1.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8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2% 63,508,747 0 - -

大华继显

（

香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9% 15,907,850 0 - -

国信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2% 13,909,425 0 - -

申万宏源证券

(

香

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 8,283,272 0 - -

拉萨市星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4,600,255 0 - -

吴小萍 境内自然人

0.74% 4,070,300 0 - -

李惠丽 境内自然人

0.71% 3,891,124 0 - -

LI SHERYN

ZHAN MING

境外自然人

0.63% 3,480,187 0 - -

葛志琼 境内自然人

0.62% 3,395,752 0 - -

徐洪波 境内自然人

0.58% 3,187,519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3,508,747

人民币普通股

63,508,747

大华继显

（

香港

）

有限公司

15,907,8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907,850

国信证券

（

香港

）

经纪有限公司

13,909,4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909,425

申万宏源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8,283,272

境内上市外资股

8,283,272

拉萨市星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600,255

人民币普通股

4,600,255

吴小萍

4,070,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0,300

李惠丽

3,891,124

境内上市外资股

3,891,124

LI SHERYN ZHAN MING 3,480,187

境内上市外资股

3,480,187

葛志琼

3,395,752

人民币普通股

691,3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04,452

徐洪波

3,187,519

境内上市外资股

3,187,5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李惠丽为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纪汉飞的配偶

，

所持股份为代深圳

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B

股股份

。

除此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或本期 期初或上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47,310,280.32 55,031,424.70 -14.03%

主要是本期收到客户货款

预付款项

1,982,489.68 816,541.52 142.79%

主要是子公司预付款项增加

应付账款

2,617,855.74 9,606,144.94 -72.75%

主要是本期支付供应商货款

营业收入

23,163,329.56 7,434,449.73 211.57%

主要是珠宝黄金业务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20,752,454.71 7,138,011.11 190.73%

主要是珠宝黄金业务成本增长

管理费用

1,328,263.03 566,297.41 134.55%

主要是收入增长导致费用增长

研发费用

856,296.32 370,866.09 130.89%

主要是子公司鑫森研发费用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162.83 459,865.86 204.25%

主要是收到保证金增长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3,25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新的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 拟向万胜实业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3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0576）。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主板和中小板、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有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2021 年 3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576 号）， 目前公司和中介机构已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完成

回复工作，后续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该申请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公司申请并获得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事项

经 2017-2019 年各项工作基础上，2020 年公司完成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准备

工作，正式提交申请资料，2021 年 1 月公司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044200651，发证日期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有效期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后连续三年（2020-2022 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由 25%调减为 15%）。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受理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

2021005

号

关于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

2021007

号

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21

年

04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

2021011

号

关于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2021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

告编号

：

2021002

号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1

月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重组进

展情况

无

2021

年

2

月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事项进

程

无

2021

年

3

月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风险退

市警示事项

无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0017、200017� � �证券简称：*ST中华A、*ST中华B� � �公告编号：2021-014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核准，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 2018 年、2019 年连续

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

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29 日开市复牌之日起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由“深中华 A”“深中华 B” 变更为“*ST 中华 A”“*ST 中华 B”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91,968.91 元，2019 年

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86,905.64 元。 由于连续两年经审计的

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29 日开市复牌之日起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深中华 A”“深中华 B” 变更为“*ST 中华 A”“*ST 中华

B” ，股票代码不变。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二、公司 2020 年度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正在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扭亏为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主要措

施如下：

1、继续努力推进公司重组工作，推进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以扭亏为盈为首要目标，全力推进自行车业务、锂电材料业务、珠宝黄金供应链业

务等的经营发展，促进经营业务增长，开源节流，严格控制成本。

3、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绩效考核评价，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推进

和完善薪酬、考核、奖惩等一系列的改革工作，建立高效的经营团队。

4、加强财务管理、预算管控、投资融资、税务筹划等活动，提升资金周转效率，盘活既

有资金，增加财务收益，提升财务管理效能。

三、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与规则对照情况

（一）2020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2020 年度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7,857,480.1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

785,834.68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071,751.90 元；

2020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905,230.98 元。

（二）与规则对照情况

1、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停上市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1 的规定，因净

利润触及 13.2.1 第（一）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上市公司首个会计年度审

计结果表明 13.2.1 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上市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85,834.68 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071,751.90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公

司 2020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3.2.1 条规定情形已消除，公司未触及暂停上市情形。

2、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7 条的规定，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 14.3.11 条第一款

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股票交易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 2020 年度

不存在 14.3.11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具体如下：

（1）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

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85,834.68 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071,751.90 元；营业收入为 117,857,480.17

元；不存在追溯重述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0,905,230.98 元。，不存在

追溯重述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

2020 年度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的情形；公司将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2020 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年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同时，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其他强

制退市的情形，且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

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综上，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的

规定，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四、董事会审议及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

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公司未触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停上市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其他强制退市的情形，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十三章第 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

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目前，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公司将根据该申

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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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江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禹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潘敏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40,229,758.04 748,706,228.96 -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4,094,703.79 -64,217,649.65 4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99,218,470.20 -68,364,684.80 45.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6,288,952.97 -293,331,016.98 -50.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3 -0.0800 46.6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3 -0.0800 4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1% 2.65% -13.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451,415,913.56 4,447,291,783.45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47,838,754.06 942,655,013.90 -10.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807,384.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328,628.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579.9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97,704.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88,193.63

合计

5,123,766.4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一一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5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凯撒世嘉旅游管

理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0% 186,274,088 0

质押

110,003,748

海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83% 175,295,608 0

质押

175,290,045

冻结

58,893,63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40,187,803 0

上海金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金

辇精选

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35,802,314 0

海航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03,875 0

质押

15,500,000

海南凯撒卓越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00,000 0

质押

建投华文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3,300,000 0

新余玖兴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11,000,000 0

阿拉丁传奇旅游

产业

（

北京

）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10,720,000 0

新余柏鸣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6,4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

186,274,088

人民币普通股

186,274,088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75,295,608

人民币普通股

175,295,60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187,803

人民币普通股

40,187,803

上海金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金辇

精选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802,314

人民币普通股

35,802,314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5,503,875

人民币普通股

15,503,875

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1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0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0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阿拉丁传奇旅游产业

（

北京

）

有限公

司

10,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0,000

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新余柏鸣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及海南凯撒卓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同受陈小兵先生控制

，

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建投华文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与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签署并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

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

，

约定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海航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

，

属于

《

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

如有

）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新余柏鸣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分别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00,

000

、

11,000,000

、

6,400,000

股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比 变动原因

投资性房地产

17,264,850.76 27,971,192.60 -38.28%

执行新租赁准则

，

对相应科目进行调整

使用权资产

176,941,320.44

执行新租赁准则

，

对相应科目进行调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1,326,201.09 58,229,876.84 125.53%

执行新租赁准则

，

对相应科目进行调整

长期应付款

45,071,377.51 -100.00%

执行新租赁准则

，

对相应科目进行调整

合并利润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比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0,229,758.04 748,706,228.96 -67.91%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195,344,434.60 626,516,817.07 -68.82%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销售费用

62,109,034.62 103,752,697.73 -40.14%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比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311,294,770.70 584,541,524.72 -46.75%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271,617,257.41 605,228,954.13 -55.12%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616,485.59 21,051,765.01 -49.57%

受疫情影响

，

同比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海航旅游

集团有限

公司

股份回购承

诺

1

、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

乙方一

）

向甲方

承诺

，

本次增资完成后

，

易生金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

丙方

）

拟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

前进入合格上市实质阶段

，

否则甲方

（

包括

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各方有

权要求乙方一以约定价款回购甲方各方在

本次增资中获得的全部股权

，

约定价款如

下

：

股权回购的计算公式为

：

回购价款

=

被回购方在本次增资过程中支付的全部增

资款

× (1+8％)N-

被回购方在持股期间获

得的现金红利累计金额

。

其中

，

上述公式

中

：

N

代表被回购方持有丙方股权的时间

（

N

以年为单位

，

指自被回购方全部增资款

支付之日起至回购价款足额支付之日的期

间总天数除以

365

，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

2

、

各方一致同意

，

本协议所约定的公司合格

上市指

：

丙方股权

（

包括甲方在本次增资中

获得的丙方股权

）

被

A

股上市公司收购

，

且

收购时丙方的估值

≥

丙方投后估值

×(1+

8％)N

。

丙方被上市公司收购时需要做出业

绩承诺的

，

甲方不承担该等承诺

，

但是按照

丙方被上市公司收购时的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政府指导意见等规定甲方必

须承担业绩承诺的除外

。

其中

，

上述公式

中

：

N

代表本次增资交割日至上市公司收

购丙方时的定价基准日期间的时间

（

N

以

年为单位

，

指自本次增资交割日至上市公

司收购丙方时的定 价基准日期间的总天数

除以

365

，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

各方一致

同意

，

本协议约定的上市实质阶段指

：

上市

公司就收购丙方股权

（

包括甲方在本次增

资中获得的丙方股权

）

召开董事会公开披

露收购方案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收购协

议

。

3

、

各方一致同意

:

丙方进入上市实质阶

段后

，

如发生如下情形之一

，

则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一按照本协议

10.1

条约定的股权回

购价款计算公式回购甲方在本次增资中获

得的全部股权

:

（

1

）

丙方进入上市实质阶段

后

6

个月内未能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

报文件

；（

2

）

丙方完成了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正式申报文件

，

但后期撤回

；（

3

）

丙方完成了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报文件

，

但未在

进入上市实质阶段后

12

个月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核准同意

;4

、

为积

极推进丙方上市工作

，

各方在此一致承诺

，

同意在丙方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正式申报文

件前解除所有相关法律文本中

（

包括但不

限于投资意向协议

、

增资协议

、

公司章程

等

）

涉及到公司上市和股权赎回的相关条

款以及解除按照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

件

、

政府指导意见等规定的其他任何有可

能对丙方上市构成障碍的条款和安排

。

若

发生本协议第

10.3

条约定的任一情形

，

则

各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赎回权条款另行重

新签署回购协议

。

5

、

甲方承诺

，

交割日后至

丙方合格上市之前

:

（

1

）

未经乙方一同意不

得转让其在本次增资中获得的丙方股权

；

（

2

）

在不损害甲方利益的前提下

，

按照丙方

及乙方一的要求对丙方上市工作予以全面

支持

，

包括但不限于

①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②

提供相关资料

③

使甲方的股东主体资格

达到上市审核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东主体

资格的要求

④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

清除任何可能对丙方上市构成的任何障碍

⑤

给予其他一切必要的支持

。

2016

年

09

月

30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

2019

年

6

月

30

日

超期未履行完

毕

，

公司于

2019-2021

年期

间已多次沟通并

致函督促其履行

相关承诺

。

近日

海航旅游纳入海

航集团破产重整

案

，

公司正就易

生金服股权回购

等事宜进行综合

评估

，

并积极沟

通以寻求最优解

决方案

，

确认后

将及时对外公

告

。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

，

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海航旅游回购易生金服股权承诺事项超期未履行完毕

，

公司于

2019-2021

年期间已多次沟通并致函督促其履行

相关承诺

。

近日海航旅游纳入海航集团破产重整案

，

公司正就易生金服股权回购等事宜进行综合评估

，

并积极沟

通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

确认后将及时对外公告

。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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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江涛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以通讯方式出席

11 人，委托他人出席 0 人，缺席 0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议案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今日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

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1 号一租赁》(财会[2018]35 号）及相关要求，董事会同

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今日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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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军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人，亲自出席 3 人，委托

他人出席 0 人，缺席 0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今日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

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1 号一租赁》(财会[2018]35 号）及相关要求，监事会同

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今日公

告）。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 月 29 日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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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邹军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收到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邹军先生的《关于减持股份的预披露提示》，邹军先生现持有

公司股份 843,63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571%，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 个月内，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10,909 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3%（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

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邹军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843,637 0.057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及其孳生的股份。

3、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邹军先生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 210,909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3%（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5、减持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7、邹军先生此前作出的有关股份减持的承诺均已按期履行完毕（详见下表），本次

拟减持事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承诺主体 承诺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

况

邹军先生

2018

年

5

月

30

日

自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

，

如其拟减

持公司股份的

（

如有

），

其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操作

。

若违反上述承诺

，

由此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

其承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按期履行完

毕

2018

年

1

月

3

日

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

如在本次

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

，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按期履行完

毕

2017

年

5

月

3

日

减持的高级管理人员长期看好公司业务发展

，

承诺减持之日起未

来

12

个月不减持公司股份

。

按期履行完

毕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邹军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邹军先生将在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前提下，依法、合规减持股份。

3、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邹军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人员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1、邹军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预披露提示》。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1-048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李斯龙先

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部分股份， 其中： 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9,541,987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 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29,541,

98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减持期间为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起的 6 个月内，在此

期间如果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则该数量进行相

应处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截至目前，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中设定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天齐集团

集中竞价

2021/2/3 59.23 42.30 0.0286

2021/2/18 54.90 105.60 0.0715

2021/3/5 41.63 57.60 0.0390

2021/3/9 39.98 52.00 0.0352

2021/3/10 40.14 29.50 0.0200

2021/3/11 40.23 137.50 0.0931

2021/3/12 40.46 15.60 0.0106

2021/3/15 40.14 155.45 0.1052

2021/3/16 39.47 83.70 0.0567

2021/3/17 40.86 123.30 0.0835

2021/3/26 38.53 91.1743 0.0617

大宗交易

2021/2/3 54.61 100.00 0.0677

2021/2/18 55.16 150.00 0.1016

2021/3/5 39.93 100.00 0.0677

2021/3/9 38.15 50.00 0.0339

2021/3/10 38.00 50.00 0.0339

2021/3/11 38.86 100.00 0.0677

2021/3/22 40.25 150.00 0.1016

合计减持

1593.7243 1.0790

注： 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天齐集团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其孳生的股

份。

天齐集团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 2020 年 11 月 11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后，截至本公告日，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

2.73%。

2、股东本次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成都天齐实业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43,796,114 30.0451 427,858,871 28.966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3,796,114 30.0451 427,858,871 28.96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张静

合计持有股份

76,679,865 5.1912 76,679,865 5.191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76,679,865 5.1912 76,679,865 5.19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斯龙

合计持有股份

2,721 0.0002 2,721 0.000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21 0.0002 2,721 0.0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20,478,700 35.2365 504,541,457 34.1576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520,478,700 35.2365 504,541,457 34.15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

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3、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

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后续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